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稱

共

軍

慘

敗

海
口
燃
放
爆
竹
祝
捷

51

軍俘獲助共俄人

台
北
上
二
日
合
衆
計
电
， «
方
昨
夜
報
吿
• «
共
兩
軍
■
于
昨
星
期
四
晚 

。
大
載
八
小
時
・
國
単
大 
AI 
全
勝
登
陸
之
共
車
•
因
北
接
濟
被
截
断
，
弾
靠 

粮
絕
•
向m
軍
投
降
者
逾
八
干
人 -
被 «
者
二
千
至
四
干
・
昨
晨
»
方
海
军
• 

又&
寄
州
牛
島
附
近
• »
沉
共
船
四t
 
全
六
拾
般
•

19

國
方
播
音
消r

■
稱
共■
之
被
俘
者
中
-
內
有
由
名
爲
蘇
俄
人
員
■
幷 

謂
顏
事
經
海
南
循
防
軍
叫
令
部
証
實
。
查H

i

方
反
世
謂
此
次
中
共
道
攻
海
南
之 

軍
事
計
制
•
星
由
蘇
俄
人
員
協
助
策
訂
•

海
南
首
府
海
口
•
昨
已
燃
放
爆
竹
•
慶
祝
國
軍
大
捷
•
其
他
從
海
口
•
台 

北
及
香
港
方
面
験
出
之
消
息
♦
均
信
"
方
已
獲
勝
利
・  

»

低
限
度
，
亦 1
 暫
時 

之
勝
•18

合
衆
戯
記
营
列
治
氏
。
昨
從
灣
口
飛
抵
香
港
・
亦
稱
海
南
官
方
興
半
官 

方
• 
射
戦
局4
持
樂 r
態
度
•
但
謂
其
他
方
面
•
亦
順
示
戰
局
之
進
行
。
並
不 

如
*
方
所
報
者
之
順
利
• 
如
彼
在
海
口
・
仍
可
聽
聞
距
離
不
遠
之
雨
聲
隆
隆
•

國
方
「卑
二
十
四
號
」及
「卑
二
十
五
號
」 

轟
炸
机 
整
日
不
斷
從
海
口
倭
塲
出
動 

。
ft可
芥
明

18

事
仍
由
緊 »
云
・

中共釋放 
被扣之美帆船 

香
港
二
拾
二H
統
丁
社
電
•
據
廣 

州
方
面
報86

•
美
國
五
十 «
之
帆
船
。 

「
科
拉
冬
爾
」
號
•
■
中
共
富
局
作
長 

期
扣
留
■
現
已
獲
存
放
•
杳
該
美8:
帆 

船 

於
本
年
正
月
二
拾
人
日•
•
離
爲
尼 

剌
前
赴
香
港
•
但
中
途
遇M
雨
•
被
迫 

駿
往
中
共
區 - 
海
港
・H
港
或
爲
廣
州 

灣
•
因
鼓
船
被
扣
留
於
該
港
)
•
當
晩
 

共
軍
正
在
廣
州
灣
岸
備
攻
海
南
■
■
■
 

共
軍
疑G
船
載
有
間
誤
，
乃
將
之
扣
留 

-
船
上 ̂

有
美■
人
拾 
一 
名
■
及
菲
律 

賓
人
四
名
・
由
美
海
军
中
尉a

士
駕
駿
一 

•
禽
時
駐
菲
律
賓
美
取
禽
局
•
並
不
知 

H
船
爲
中
共
所
扣
留
•
乃
派
出
海
空
■
 

出
海
捜
尋
修
船
连
一 
週
之
久
• 

廣
州
方
面
之
報
吿
。
並
未
言
明
核 

帆
船
何
時 *
釋
放
及
現
時
開
往
何
港
• 

他
相
信
讀
船
层
繼
續
開
往
其
原
定
之
目 

標
地

—
香
港
云

日i^iif  
完訂貿易協約 

康
京
廿
宣
日
合
衆
社
電
•
日
本
與 

非
律
賓
間
之
五
千
萬
哭
元
貿
易
協
定
談 

判
•
現
已
亮
成
•
絞
協
定
現
正
候
麥
帥 

總
部
及
菲
律
賓
總
統
奎
里
諾
作
最
後
批 

准
云
，

(
最
後
戰
報

共
軍
迫
海 
郊
外 

台
北
二
十
二
日
合
衆
社
■

。
整 *
 

中
央
社
是
夜
報
吿
載#

消
息
•
稱
進

一 
攻
海
甫
島
之
共
軍
• 
現
已
攻
抵
海
口
郊 

外
。
按
海
口
爲 »
兩
島
之
首
府
•
昨 $
 

曾
狂
歓
慶
祝 
8a*
大
勝
■

一
以
上
中
央
就
之
消
息
・
已
得
國
防
 

一 部
以
愼
重
之
官
語
證
實
■
中
央
社

3W
海 

一 
口
郊
外
戦
事
進
行
•
雙
方
均
遭
受
重
大 

一 
之
死
傷
■

一 據II

防
部
報
偶
・
關
於
海
南
島 %
在
進 

一
行
中
之
戰
事
。
於
戰
平
結
束
前
。
戰
局 

一
可
隨
時
轉
變 

目
下

18

島
戰
事
一
其
劇 

一 烈
情
况
•
幷
未
稍
减
及
・ 

一
修
中
央
社
昨
晚
曾
報
吿
有
共
軍
六
干
向 

一 國
軍
投
降
■
另
械
殲
者
又
有
式r
至
四 
一 

千
•
國
方 »
官
人
又
緡
預
料
國
軍
大
勝

■
周
防

利
報
吿
•
未
加
証
實
云

中共與蘇俄批准 

友證合作互助約 

^

^

京
倫
敦
瓜
拾
二
日
路
透
社
嵯
， 

^6

莫
斯
科
廣
播
消
息
•
稱
蘇
俄
與
中 

一
共SE

家
委
員
會
・
現
已
批
准
中
蘇
友
誼

合
作
互

•.*<̂
^̂

^̂

丿

P
士

、
且

、
七
 

*̂̂
\!60\

±6

簽

訂

貿

 

俄
將
以
機
器

華
原
料

俄
京
莫
斯
科
二
拾
二H
合
衆
就
電
。
據
報
蘇
俄
與
中
國
人
民
政
府
(
卽
中 

共
政
府
)
♦
現
已
簽
訂
皆
買
易
協
約
•
由
蘇
俄
以
工
業
«
 
器
•
以
換
取
中
國
之 

原
料
.在

中
蘇
之
貿
易
協
約
卜
•
包
含
㊀
普
通
置
易
協
約
•

㊁

一
九
五0
年
互 

②
根 «
 本
年
二
月

紙
・

•
毛
澤
一

科
所
簽
訂
之
中
蘇
三
拾
。
友

詛
聊
盟
及
互
助
約
•
草
訂
蘇
俄
從
/
年
至
壹
九
五
三
年
。
運
往
中
國
物
費
之
數 

量
■

莫
斯
科
.

•
毫
日
未
言
明

以
何
種
特
別
機
器
連
往
中
國
•
亦
未 

外
國
方
面
。
推
測
蘇
俄
連
華
者
•
將

言
明
中IH

將
以
何
種
原
料
供
給

以
工
廠
機
器
・
鐵
路
器
材
 
摩
打
•
水
力
發
畫
彼
等
爲
主
•
並
將
根
慎
中
蘇
三 

萬
萬
元
信
用
貸
数
條
約
。
以
大
批
種
子
連
帝
・

莫
斯
科
當
局
•
謂
屮
蘇
貿
易
談
判
•
在
友
詛
•
互
助
及
諒
解
之
氯
氛
下
。 

已
進
行
其
久
•
中
國
人
民
政
府
商
務
代
表
•
干
前
日
籥
訂 »
約
後
。
已
鳖
斯
 

科
首
途
囘
北
平
云
・

,;^^^^^1^^.******4**4*66411*,|  

而
當
冷
•
卡
笠
並
未
抽
*:及
派
&
 

一
人
任
莊
・
完
全
依
原
刑
法
所
規
定
■ 

禽
合
法
之
消
遣
-

西
人
之
卜
架
牌
反
而
合
法
・

亂

市
葛
之

15

番
擬
不
合
法
所
根
■
之
気
 

理
由
•
爲
來
往
敷
目
太
大
•
普
・
人II

鎏

 

資
格
任
莊
.
卽
使
者
贅
格
. 
每 
一 
週
旋
空i

時
間
太
長
-
或
需
待
二
十
小
時
・ 

法
官
笠
拔
臣
譏 
•
然
則
週
末
連 

續
二
日
作
布
列
治
紙
牌
娛
樂
者
•
時
間 

不
艮
乎
•

1 孔
子
紀
 
1

本 報 電 報 掛 號

△
竽

:
一

5
 歷
鼻
次
蛆

一

千

千

白
C

一
年

一 

中共自稱擊破 

海南阙方防線多處 

香
港
计
电
日
路
透
社
噂
一
頃
接
北 

一
平
無
繕 M 
廣
芯
消
息
网
中
共
軍
隊
・ 

已
將
海
由
之 *
方
防
繕
多
處
擊
破
・
， 

中
共
届
音
謂
共
軍
木
船
数
一
白
艘 
•. 

於
上
星
期H
與
園
民
政
府
年
修
•4

海 

南
島
海
峽
大
戰
優 

已
在
海
口
以
西
三 

拾
英
里
內
三
處
登
陲 

其
中
一
隊
共
軍 

■
在
海
口
西
南
信
拾7
英
里
之
福
山
鎭 

(
譯
音
)
，
大
敗 A
軍
四
團
云 

倫^56^

 

罷工風潮又擴大 

英京偷敦
什
金
日
統
一
社
■
•
倫 

敦
碼
頭
工
人 

自
星
期
三
開
始
罷
工
以 

宋
•
截
至
昨
日
•
已
蔓
延
至
七
干
工
人
一 

參
加
罷
工
•
使
戴
連
粮
其
之
輪
船
•
育 

四
十
一
捜
不
能
活
動

英
勞
工
部
長
埃
錫
士
•
指
碼
頭
工 

人
罷
工
係
受
共
黨
煽
動
而
起
 

爲
共 

崖
黨
陰
謀
操
縱
英
國
工
會
行
動
之
一
。 

- 

査
倫
敦
碼 

13
工
人
。
此
次
罷
工
。 

係»

口
要
求
公
司
復
僱
被
開
除
三
名
工 

會1
友
而
起 

初
時
參
加
罷
工
之
工
人 

•
約
二
千
名
云

捷飴囚̂
^

府 

與宗教爲難 

奥
京
維
也
納
廿
一
日

SB

際
社
嵯
• 

維
也
納
方
面 

現
報
捷
克
之
布
辣
地
斯 

拉
伐
城 

差
外
多
已
陷
於 «
事
戒
嚴
状 

態
事
因
枝
地
之
平
民
•
反
對
共
產
當 

局
與
宗
教
人
物
爲
難
籍
指
控
牧
師
 

僧
尼
■
令
館
地
平
民
羣
起
抗
議
連
動

共
産
富
局
，
不
惜
用
武
力
一 

調
動
警
察
五
千 

在
各
南 

槍
•
壓
制
人
民
抗
議
及
，

民
意
•

菲政府軍 
攻呂宋共游擊隊

馬
尼
剌
二
十
日
合
衆

-
據
園

防
部
報
吿
。
謂
現
下

ill
滅
共
産
游
◎
隊 

之
主
要
戰
事
•
是
★
目
宋
島
中
部
。
政 

府
之
陸
空
軍
。
正
聯
合
向
游
擊
隊
進
攻 

・
在
馬
尼
刺
以
南
七
十
英
里
之
處 
一 
斃 

共
產
游
擊
車
二
三
十
名
五
• 

一

H
AS

務
卿 

指責俄St 計謀 

在各處引起斜紛 

不
盛
頓
• 
廿
一 
日
美
事
就
■

，
今 

日美
！1

務
卿
阿
持
臣
，0

表
曹
論
稱
• 

南
■
近
俄
■
之
不
軌
行
動
•
已
置
世
界
一

干
危
殆
地
步
•
但
仍
未 

■*開 
18 時
期
・ 

彼
云 

在
此
時
局
緊
張
之
際
•
俄

一5一

之
所
爲
・
益
使 e
際
形
勢
嚴
直
• 

一 

阿
持
臣
指
責
蘇 *
計
謀
在
各
處
引
一 

起
糾
紛 

如
蘇
事
對
波
■
的
海
事
件
■
一 

一
蘇e
令
英
一̂

離
「的
里
雅
斯
傀
」及
再
一 

一
次
要
求
取 wal  

al 尼
爾
之
特
殊
*
 利
等
一

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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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舞民■
卅九
年
四
月
卄
二 *
 
(
星
期
六) 

新聞紙第
十
一 卷第二
百
九
十
六«

同
時
關
於
此
次 #
國
海
軍
巡
察
俄 

及•
上
十
人
失
踪
之
事
•
衆
院
■
奉
委
 

員
會
主
席 

民
治
黨■
員
卡
路
温
臣
■ 

一
指
控
俄II

主
動
質
侵
略
行
爲
• 

衆
院
民
治
黨 «
*
麥
哥
麥
•
主
張 

召
囘ir

駐
俄
大
使
，
或
與
俄
國
斷 

16 外 

交
關
係 
莫
斯
科
對M
H
令
俄■
賠
價 

損
失
並
担
保
此
後
修
類
似
之
・
件
 8
 
生 

一
等

11 
・
認
爲
儼
荒
謬
云
•

61 
励

菲涉河水
有濫汜之可能 

加
拿
大
水
・
局
總
工
程
師
威
巴
氏
 

•
昨
日
對
葬
沙
河
水
育
汜
濫
之
可
能
- 

»
 
衰
意
見
・
睛
今
年
山
上
所
堆
積
之
■
 

而
未
溶 

比
前
兩
年
爲
多
•
若
天
氣
不 

■
暖
•
則
恐
有
水
炎
，
而
比
一
九
四
八 

年
者
尤 »
 •
在
今
後
數
星
期
內
寒
暑
#
 

爲
車
要
云

據
成
巴
工
程
師1$

•
卑
詩
省
毎
"
 

4
南
水
災
之
危
險
存
在
•
而
全
憑
大
氧
， 

之
良
善
悪
劣
以
爲
定
■
若
五
月
一
日
之 

後
，
非
沙
河
水
未
滿
漲
•
則
必
有
大
籬 

臨
顕 

迄
今
本
省
內
地
之
河
流
猶
！I

上 

催
之
形
態
右

日
昨
在
尾
臣
非
沙
河
水
•
僅
四
尺 

深
一
與
一 
九
四
八
年 
相
彷
彿
•
舊
■
发

深
。卑

特
省
今
年
之
水
災
防
崇
假
■
■ 

校
以
往
二
年
爲
佳
•
非
沙
河
流
而
岸
之 

堤
・
已
重
修
鞏
固
。
較
一
九
四
八
年
時
 

高
及
堅
固
云
・

一
建
立

基
地
)
■

里
雅
斯
德
總
督
•
人
選
間 

真
西
方
列
强
•
在
聯
安
會
迭
一 

源

，
故
迄
今
仍
未
委
出
•
使

英要求匈牙利 

召回公使館隨員

英
京
倫
敦
一 
一
十
日
合
衆
社 <
•
英
一
次
不
一

■
昨
已
通
牒
靖
求
匈
牙
利
•
將
儿
駐
此
一H
區
仍
副
分
兩
部
•
一 
部
由
貝
英
*
駐

。
英
政
府 
守
一*
部
由

1A 哥
軍
駐
守
云
・ 

談
禁
止
此
間
之
匈.才
利
文
化
學
院
•

86 

.

.

.

.

.

.

.

間
之
公
使
第
隨
自
一
名
一

美總統薦其挚友 

爲駐加拿大大使

*
 盛
■
廿
二H

•1!

聯
社
■
■
據 

齢
美 *
總
統
杜
魯
門
•
已
舉
鹤
*
挚
友 

而
亦
係
國
務
部
官
員
•
市
丹
利
活
活
爲 

駐
加
拿
大
大
使
云
・

續
活
動
云

羅■
共產政府將 
一 

富有階級房產充公一 

*
為
尼
亞
布
査
里
斯
二
十
壺
白
合
一 

衆

)lil:
電
•
羅
緩
尼
亞
政
府
■
現
已
開
始 

佔
嫌
前
屬
「中
上
等
」富
有
階
級
者
之
房 

屋
樓
宇
•
並
將
所
有
私
人III

骨
之
旅
館 

■
收
歸
事
營
云
■

俄li^s^w
-  

撤離的里雅斯德 

俄
京
莫
斯
科
二
十
一
日
加
拿
大
社 

I#

■
麻
俄
外
交
次
長
格
羅
米
高
•
昨
致 

牒
攵
與
此
間
英
美
法
外
交
使
舘
一
要
求 

英
英
撤
退
其
駐
的
里
雅
斯
之
軍
隊
• 

蘇俄之
牒
文 

長
連
九
良 

指
西

在東京附近 

有
一

美機失事 

東
京
二
拾
日
合
衆
社
就
，
美
空
■
 

「
司
五
拾
四
號
」
運
輸IB一

架
・
載
有 

軍
事
人
員
及
午
民
搭
客
共
三
十
五
人
• 

昨
匹
狂
鳳
大
兩
•
在
東
京
西
南
失
事
墜 

下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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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人
貝
一
生
死
存
亡
•
现
仍
未 

悉
■
空
軍
宫
局
。
SW
搜
索
之
飛
俄
興
陸 

上
營
敕
隊
•
於
口
機
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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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
小
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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仍
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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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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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二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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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元五*

衣
十
五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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寄一元五證 
四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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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五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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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中■各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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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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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十八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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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三
强
不
履
行
意
風
和
約
下
•
對
的
里 

雅
斯
德
區
條
欵
之
任
務
• 
sw
t-z
和
約

-
• 
規 
II
各 H
 駐
的
里
雅
斯lit

之
草
隊
•

一
應
於 一
八
年
正
月
尾
撤
退
•
但
被
一

筆
現
時
•
的
里
雅
斯
德
自
由
靈
•
仍
未 

依
照
和
約
規
訂
・
產
生
臨
時
政
府
及
委 

出
總
督
•
外
國
军
隊
•
仍98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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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
法
駐 

守h
地
•

蘇
俄
要
求
速
委
出15

自
由
區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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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
•
廢
除
傾
區
之
海
军
基
地
・

(
蘇
俄
指
西
方
列
强
，
在
的
里
雅
斯
■

一 

除
星
期
日
外
，
皆
按H
呈
閱
，
無
瞄
取
閱
久
暫
，. 

一 

崔
輝
均IK

先
惠
，
空
函
定 «

，
恕
不
奉
呈
• 

一 

司
理
部
敗
一

報
紙m
•
日
人
營
敕
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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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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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殘
骸
•
惟
未
報
明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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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無
生 8
 人 

員
■
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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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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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
律
賓
起
飛
往
日
本 

者
云
•大

安
卡
笠
上
訴 

種
種
情
形 

或准華人审笠開攤 

域
多
利
二
十
日
加M
大
社
■• It  

據
雲
哥
華
太
安
卡
笠
書
記
丕
他
趙
爲
前
 

被
警
察
衙
判
决
大
安
卡
笠
係
普
通
睹
   

a
 

事
•
曾
提
出
上
訴
"
而
日
昨
爲
法
官
奥 

夏羅爲所
允
准
•
挑
攤
成 *
准
"
卑
詩 

省
之
牧
人
卡
笠
内
開 6
• 

査
悉 8
好
■
唐
人
街
•
在
美
洲
唐 

人
侪
中
居
第
三
位
•
雲
州
華
市
政
府
・ 

鑒
于
八f
■
人
・ 
無
所
消
遣
•
實 ®
 無 

聊
•
特
于
«
年
通
過 
一 
案
•
准
其
ft 立
一 

合
法
之
娛
樂
塌
♦
极
全
*
■
末
•
已
有
一 

十
八
間
，
人
卡
笠
在
市
政
府
登
記
• 

但
番
攤
一
門
。
唐
人
歯
•
*
行
之 

娛
樂
者
・ 

爲
有
荘
及
買
門
之
分 

而 

破
禁
•
大
安 8
 
遵
從
法
規
•
乃
將
番
攤 

之
固
■
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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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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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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輪
莊
制 

•
但
亦
禽*1

察
視
爲
違
法
■
而
將18

君 

逮
捕
•
判
罰
一
百
元
•

番
攤
一
類
•
娛
樂
之
法
•
係
由
莊 

家
將
珠
豆
一
堆
•
按
于
桌
上
■
用
爬
抓 

従
珠
帀
椎
中
•
四
粒
一
次
•
截
至
■
後 

桌
上
加
剰
餘
之
粒
數
爲
中
彩
一
門
•
或 

@
或
@
或
②
或
。
•
而
令
加
埃
樂
者 

則
隨
其
所
欲
四
門
中
♦
任
擇
其
一
•
真 

法
與
外
國
色
仔
相
彷
彿
■
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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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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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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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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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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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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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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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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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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削
，
但
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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娱
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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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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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
卡
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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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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娛
樂
•
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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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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察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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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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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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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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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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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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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
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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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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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
卡
笠
乃
可
藉
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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護 

並 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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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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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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